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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商業登記申請辦法」第二條之一。

附修正「商業登記申請辦法」第二條之一

部　　長　王美花

商商業登記申請辦法第二條之一修正條文業登記申請辦法第二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二條之一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應送達商業或其代理人之公文，得以電子方式作成及

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電子公文下載平臺；該電子公文經商業或其代理人

下載者，與紙本公文送達有同一效力。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為送達前，須經商業或其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送達之時間，以中央主管機關之資訊系統所記錄商業或其代理人下

載電子公文之時間為準，並自次日起算法定期間。

　　商業或其代理人未於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傳送電子公文至電子公文下載平

臺後五個工作日內下載電子公文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取下該電子公文，

改以紙本公文送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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